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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师范旧址位于江苏省扬中
市油坊镇长旺村，为纪念扬中县抗
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李培根烈士而
创办。该旧址为砖木结构四合院式

瓦房，保存相对完整，系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2018年9月，扬中市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培根师范旧址保护

范围内存在违章建筑，文物历史风貌受到严重影响，便依法向行政
监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此后，该院多次牵头扬中市文体广电和旅
游局、扬中市城市管理局和属地镇政府召开专题推进会，并就该案
具体情况向江苏省三级政府部门专题通报。

2021 年 6 月 30 日，针对当地文体部门未依法履职尽责问
题，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同年 12 月 27 日，法院
判决确认扬中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怠于履职行为违法，并责令
其继续履行保护监管职责。检察机关持续跟踪监督，2024 年 8
月，文物保护范围内的违章建筑全部拆除。

本报通讯员周玲 张晋毓摄

持续6年督促保护文物

整改前文物保护范围内存在违章建筑（右侧房屋）。 经监督后仅拆除部分违章建筑附属设施。 检察干警持续跟踪监督，实地查看整改情况。

本报讯（记者王 玲 通讯员刘
佳 才轶名） “看着她又能背着书
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我心里总算踏
实了。”近日，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检
察院检察官回访司法救助对象小玉

（化名）时，小玉奶奶激动地说。
小玉是一起性侵未成年人案件

的被害人。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
小 玉 与 父 亲 均 患 有 先 天 性 智 力 残
疾 ，父 母 离 婚 后 ，小 玉 一 直 随 父 亲

和奶奶生活，父女二人都需要年迈
的奶奶照顾。不法侵害的发生，让
这 个 风 雨 飘 摇 的 家 庭 陷 入 了 更 深
的困境。检察官判断，小玉一家人
有可能符合司法救助条件。

铁西区检察院检察官多次到小
玉 所 在 社 区 及 当 地 民 政 部 门 走 访
调查。在小玉家中，检察官目睹了
年迈的老人照顾家人的场景，令人
心酸。检察官同时了解到，小玉因
智 力 问 题 不 能 适 应 普 通 学 校 的 学
习 ，但 其 已 在 普 通 学 校 建 立 学 籍 ，
特殊教育学校无法接收，因此一直
辍学在家。

该院在给予小玉一家人司法救

助 金 的 同 时 ，还 联 合 当 地 民 政 部
门，将小玉纳入民政困境儿童关注
台 账 及 辽 宁 省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和 困
境 儿 童 关 爱 保 护 活 动“ 辽 蕾 计 划 ”
试点项目服务范围，志愿者定期上
门 为 小 玉 提 供 帮 扶 陪 伴 服 务 并 进
行心理疏导。同时，该院协调相关
部 门 为 小 玉 的 父 亲 办 理 了 残 疾 人
证及低保认证，并协助其一家人申
请特困补助，为这个家庭提供兜底
保障。

在 检 察 机 关 的 积 极 推 动 下 ，小
玉的学籍问题得到解决，检察官帮
她 办 好 了 到 特 殊 教 育 学 校 就 读 的
手续。日前，小玉重返校园。

沈阳铁西：“特殊女孩”重返校园

“执行难是司法实践中的一道难
题，执行监督更是面临挑战，但检察
机关绝不回避。办案中，我们到山东
省济南市调查取证，这既是司法为民
的体现，也是我们对公平正义的坚

守。今后，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让法律的阳光照进每一个角
落，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七台河市茄
子河区检察院检察官马赛昨说。

◎◎办案检察官说

□本报记者 韩兵
通讯员 辛洪林 张明辉 常续

“感谢你帮助我们追回了欠薪！”
不久前，某建工公司法定代表人白某
紧紧握着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茄子河区
检察院检察官马赛昨的手不放。

2020年 10月，某建工公司因建筑
工程合同纠纷败诉，需向黄某清偿工
程款 83万余元，茄子河区法院随后冻
结了某建工公司银行账户上的 84 万
元 ，该 账 户 系“ 农 民 工 工 资 专 用 账
户”。白某多次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要求解除冻结措施，法院均以证据不
足为由驳回申请，导致 84万元在银行
账户上躺了多年。

“这些钱是200多名农民工的工资
啊！”白某到检察机关信访时难以抑制
激动的情绪。接访中，马赛昨一边耐
心安抚白某，一边详细记录其诉求。
原来，法院冻结某建工公司银行账户
时，白某就提出了执行异议，法院因此
未划转某建工公司银行账户内的资
金。因经营不善，某建工公司现已进
入破产清算程序，如不及时处理账户
内的 84 万元，不但 200 多名农民工的

工资无法发放，黄某也无法顺利参与
破产清算程序，后续债权难以实现。
听说检察机关有民事执行活动监督职
能，白某便抱着一丝希望走进了茄子
河区检察院。

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到底是不是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为弄清事实
真相，马赛昨到某建工公司注册地走
访调查，了解到该银行账户此前已作
为“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在当地住建
部门备案，全部资金流水也均为发放
农民工工资。根据相关规定，除为支
付农民工工资或法律另有规定外，不
得查封、冻结或划拨农民工工资专用
账户资金。经调查，由于开户时银行
工作人员操作错误，法院无法正确识

别账户性质才冻结了某建工公司的银
行账户。

事情虽然调查清楚了，如何处理
又成了难题。如果直接建议法院解除
冻结，黄某继续提出执行异议，办案程
序仍在“空转”，容易继续激化双方矛
盾。为彻底解决问题，马赛昨让白某
和黄某坐在一起，充分听取双方意见
和诉求，耐心向他们释法说理、分析利
弊。最终，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
定白某先借款 40 万元归还黄某的债
务，剩余欠款黄某依然可继续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随后，某建工公司银
行账户被顺利解冻，84 万元很快发放
到200多名农民工手中。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为啥被冻结

本报讯（记者戴佳 通讯员顾艳
萍 张丽娜 张影） “我在禁渔期捕
鱼，对渔业资源造成了损害。我自愿
提存生态修复保证金修复受损生态，
今后一定吸取教训，遵守法律。”近日，
柳 某 对 非 法 捕 捞 水 产 品 行 为 供 认 不
讳、自愿接受处罚，辽宁省盘锦市大洼
区检察院向其宣告不起诉决定书。

2023 年 7 月的一天，柳某和田某在
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工具非法捕
捞时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同时查获
二人非法捕获的鱼和海螺等水产品。
2024 年 4 月 11 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
后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大

洼区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审查发现，
该案涉及公益诉讼线索，遂移送该院
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办理，公益诉讼检
察部门针对受损渔业资源未得到有效
恢复的情况，经鉴定评估，柳某、田某
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造成渔业资源损
失约 1.6万元。

办案中，检察官耐心向柳某、田某
释法说理，督促二人积极履行生态修
复义务。为确保受损生态环境修复费
用能够执行到位，检察官引导二人向
公证机关提存生态修复保证金 3万元。

鉴于该案涉案价值较小、公益损
害程度较轻，当事人自愿缴纳生态损

害修复保证金，该院于 8 月 15 日召开
公开听证会，并邀请政协委员、人民监
督员和值班律师参加。听证会上，检
察官介绍了基本案情，听证员讨论后，
同意检察机关对柳某、田某作相对不
起诉处理。下一步，该院将与相关部
门联合开展增殖放流活动，修复受损
的渔业资源。

据了解，在办理环境资源保护类
案件中，大洼区检察院依托保证金提
存制度，有效保障了受损生态环境的
修复。该制度建立以来，大洼区检察
院已追缴生态修复保证金 600 余万元，
全部用于修复受损生态环境。

莫让渔网触法网
盘锦大洼：依托保证金提存制度修复受损生态环境

本报讯（记者刘 立 新 通讯员
刘亚雯） 为更好预防和减少未成
年人犯罪，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新
学期开学伊始，河南省洛阳市洛龙
区检察院组织中小学学生及家长到
该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中心参
观，通过沉浸式教学、以案说法等方
式，宣讲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护
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在 参 观 过 程 中 ，检 察 官 结 合 办

理的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
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未成年人犯罪
典型案例等内容，告诫同学们要从
小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在犯罪预防 VR 体验区，同学们
通过角色扮演、互动体验、知识问答
等方式，体验沉浸式普法，检察官还
在体验区现场解答了同学们关于怎
样防范校园欺凌、如何自我保护等
问题。

据 了 解 ，洛 龙 区 未 成 年 人 综 合
司法保护中心是洛龙区检察院立足
法律监督职能，牵头与区法院、区教
育体育局等 14 家单位联合设立，该
保护中心整合了不起诉宣告、家庭
教育指导等司法功能，并专门设置
了未成年人普法宣传教育场所。自
成立以来，已有 6000 余名学生来此
参观体验，多所学校把这里作为学
生安全教育基地。

洛阳洛龙：这里吸引6000余名学生打卡

新学期开学季，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检察
院成立小白鹭志愿服务队，该团队由检察干
警、教师、律师、心理学专家等组成，旨在聚
焦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犯罪预防和治理，汇聚
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
护”体系合力，共同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上图：9 月 5 日，高明区检察院举行授旗
仪式。右图：9 月 12 日，小白鹭志愿服务队到
校园普法。

本报通讯员严楚欣 刘琰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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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本报讯（通讯员肖宇菲） 近日，
在检察机关帮助下，钟某拿回了被拖
欠三年多的工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2021 年 6 月，王某注册的某建筑
公司承包了 A 公司的工程项目，并将
其中的木工项目交给钟某等 23 人。然
而，项目完工后，王某却拒绝支付工
资 。 长 期 索 要 无 果 后 ， 钟 某 等 人 于
2024 年 4 月向行政监管部门求助。河
北省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向王某及某
建筑公司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王
某仍迟迟未付，钟某遂向公安机关报
案。6 月 26 日，公安机关以王某涉嫌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将该案移送涉
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为查明事实真相，办案检察官深
入项目工地走访调查，查阅承包合同、
劳务合同和资金流水等证据，发现王
某收到 A 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后，将其
中部分款项分批转给了 B 公司，检察
官到 B 公司核实时，B 公司说该资金为
业务往来费用，但没有证据佐证。在
诸多证据面前，王某终于低头认罪。

“我和钟某等人合作过很多项目，
此前施工时有人受伤，钟某找到我，我
全额垫付了 30 余万元医疗费，当时他

还向我写过借据，但一分钱也没还我，
所以我打算扣下这笔钱，让钟某主动
来找我。”找到问题症结后，检察官向
钟 某 核 实 了 解 到 该 案 正 在 走 司 法 程
序，遂进一步向王某释法说理，王某最
终答应先支付拖欠的工资，其与钟某
的欠款纠纷等待法院后续判决。

7 月 23 日，在检察官的见证下，王
某与钟某等人达成和解，王某当场向
23 名农民工支付了 50 余万元欠薪。鉴
于王某全额支付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并取得谅解，涉县检察院依法对王某
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河北涉县：找准恶意欠薪的症结

新学期 开学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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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海波：本会依法受理李文英与你方合同纠纷仲裁一案，案号：
（2024）佛仲字第 2245 号，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
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
员的函、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答辩期及选定
仲裁员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
裁庭，并定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 15 时在本会开庭审理本案，签收裁决书
的时间为 2025 年 1 月 20 日，逾期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到本会签收
上述材料，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佛山新城天虹路 46 号信保广场
北塔第 16层）。 佛山仲裁委员会

武于兵：本院受理原告周尚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322 民初 2888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武于兵应偿还原告周尚尚借款本金 10404 元及利息，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还清；二、驳回原告周尚尚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 88 元，由被告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李彬彬：本院受理原告叶雯雯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5 日 8 时 40
分在本院木镇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李璠、陈静玲：本院受理郑明扬与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川 1011 民初 225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江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

梁老三：本院受理肖阳与你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适用程序告知审
判组织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4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戴国勇：本院受理林泽坤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闽 0602 民初 287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金峰经济开发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张云：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支行与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唐明辉：本院受理（2024）川 0623 民初 4399 号原告肖永斌、冷连洪

与你、肖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不履行
义务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等诉讼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案于 2024 年 11 月 7 日 15 时在本院凯州新城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
张志斌：本院受理原告谭琅、黎敏诉唐久淑、张志斌、张志艳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张志斌公告送达（2024）
川 0623 民初 1846 号民事判决书和拒不履行义务风险告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

张红梅：本院受理李振波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吉 0182 民初 361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
下：被告张红梅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李振波借款 50000 元及
利息；案件受理费 1050 元，由被告张红梅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茅双娥：本院受理原告瑞安市维伦鞋业有限公司诉你、陈夕明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浙 0381 民初 5470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林敦宏：本院受理原告福建省泷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瑞安市
塘下镇上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浙 0381 民初 296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李明、苏州云树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毛信萌：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超泰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们、李星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
任纠纷一案（2024）浙 0381 民初 5391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开庭时间地点不变）
在本院第 12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吴学超：本院受理原告徐安灵诉你合同纠纷一案（2024）浙 0381

民初 736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 9 时在执行局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郭传后：本院受理原告吴兴弟诉你合同纠纷一案（2024）浙 0381

民初 8750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 9 时 20 分在执行局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阮献国：本院受理原告陈士灶诉你合同纠纷一案（2024）浙 0381
民初 801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7 日 15 时在执行局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梁志武：本院受理原告陈仕林诉你合同纠纷一案（2024）浙 0381
民初 8843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7 日 15 时 20 分在执行局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张梁：本院受理原告戴圣财诉你合同纠纷一案（2024）浙 0381 民
初 8553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 9 时在第 18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雷霆：本院受理原告林继平诉你、祝玉霞合同纠纷一案（2024）浙
0381 民初 8602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 9 时 20 分在第 18 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李科科：本院受理原告瑞安市子豪五金经营部诉你、陈金源、周
国强、腾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2024）浙 0381 民初 8834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7 日 9 时 20 分在执行局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鲍扬庆：本院受理原告余邦忠诉你合同纠纷一案（2024）浙 0381
民初 8746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7 日 9 时在执行局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陈德明：本院受理原告瑞安市中正模具有限公司诉你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2024）浙 0381 民初 880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6 日 15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开庭时间地点不变）在本
院第7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韩浩：本院受理原告陈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4）浙 0381
民初 8737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7 日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
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开庭时间地点不变）在本院第 7 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程鹏涛：本院受理原告赵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4）浙
0381 民初 8734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7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
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开庭时间地点不变）在本院第 7 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袁小明：本院受理原告夏同飞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2024）浙
0381 民初 873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5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
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开庭时间地点不变）在本院第 4 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杭州谦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王翔：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香巴科技
有限公司诉你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2024）浙 0381 民初 8691 号，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假日后第一个工作
日，开庭时间地点不变）在本院第 4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于成、宫志华、张朋：本院受理喀喇沁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
请求：一、判令被告于成、宫志华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49700.38元并支
付利息 7397.22 元（前述利息为计至 2024 年 7 月 8 日的利息，此日之后
的利息包括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继续计算至本息还清之日止），
本息合计 57097.6 元；二、判令被告张朋就上述债权及本案诉讼费等
实现债权的费用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
部诉讼费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 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小牛群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王树军、庞素芬、张春、张义：本院受理喀喇沁旗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诉讼请求 ：一、判令被告王树军、庞素芬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49997.18 元并支付利息 49746.77 元（前述利息为计至 2024 年 7 月 8 日
的利息，此日之后的利息包括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继续计算至本
息还清之日止），本息合计 199743.95 元；二、判令被告张春、张义就上
述债权及本案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小牛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王亮、孙利利、庄海平、任凤国、张义、张玉玲、王伟：本院受理喀
喇沁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王亮、孙利利向原
告偿还借款本金 500000 元并支付利息 147436.61 元（前述利息为计至
2024 年 7 月 8 日的利息，此日之后的利息包括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
定继续计算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本息合计 647436.61 元；二、判令被告
庄海平、任凤国、张义、张玉玲、王伟就上述债权及本案诉讼费等实现

债权的费用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
诉讼费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小牛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李占龙、蔡秀娟、朗吉军、张凤、宫治成：本院受理喀喇沁旗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李占龙、蔡秀娟向原告偿还借
款本金 150000 元并支付利息 29892.46 元（前述利息为计至 2024 年 7
月 8 日的利息，此日之后的利息包括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继续计
算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本息合计 179892.46 元；二、判令被告郎吉军、
张凤、宫治成就上述债权及本案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向原告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小牛群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李金龙、许少锋：本院受理鲍志远诉你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一、要求判令二被告给
付拖欠的压路机施工费、板车费 9579 元；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 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小牛群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李全胜、吴雪花：本会依法受理黄宝群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仲裁
一案，案号：（2024）佛仲字第 2271 号，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证据材料、仲裁规则、金融仲裁
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的函、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答辩期及选定仲裁员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0 日
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
9 时 30 分在本会开庭审理本案，签收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4 年 12 月
30 日，逾期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到本会签收上述材料，地址：广东
省佛山市顺德区佛山新城天虹路 46号信保广场北塔第 16楼）。

佛山仲裁委员会
代明春：本会依法受理申请人广东禅邦律师事务所与你方诉讼

代理合同纠纷仲裁一案，案号：（2024）佛仲字第 0319 号，因你方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申请人庭后补充提交的证据、关于提交
书面质证意见的通知、开庭通知书、延期结案通知书及仲裁裁决书，
本会定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 10 时二次开庭审理本案，签收裁决书的时
间为 2024 年 11 月 30 日（见本公告后可到本会签收上述材料，地址：广
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佛山新城天虹路 46号信保广场北塔第十六层）。

佛山仲裁委员会
阮居岚、董泽静：本院受理原告李德良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322 民初 2620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一、被告阮居岚应偿还原告李德良
借款本金 100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20 日内还清；二、被告李成
意、被告董泽静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2300 元，由被告阮居岚、李成意、董泽静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蚌埠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安徽博知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青阳县新河镇善
明吊车租赁部与你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2024）皖 1723 民初 2336 号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及证据副本、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正
本），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 2024 年 10 月 28 日 15 时在本院第六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王春兰：本院受理原告吴莲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4）皖 1723 民初 1665 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缴纳通知
单，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陈奎：本院受理原告周乐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322 民初 235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
要内容如下：一、被告陈奎应支付原告周乐劳务款 32000 元，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5 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周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600 元，由被告陈奎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蚌埠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张新海：本院受理阚道梅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522 民初 291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通知书
湖北匠恒贸易有限公司、金旌红、甘肃坤龙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甘肃坤龙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受理申请
人安徽宇维磁电器材有限公司与被申请执行人湖北匠恒贸易有限公
司、金旌红、甘肃坤龙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甘肃坤龙二手车销售
有限公司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将上述债权转让给自然人张伟，身份
证号码：42122119******5310，联系电话：18907247888，上述转让行
为已进行公证，公证文书号：（2024）鄂尚诚证字第 8949 号。1. 转让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判决生效的（2019）鄂 1202 民初 5291
号判决：被告湖北匠恒贸易有限公司、金旌红偿还原告安徽宇维磁
电器材有限公司欠款 30 万元的债权及利息；2. 转让湖北省咸宁市
咸安区人民法院判决生效的（2019）鄂 1202 民初 5292 号判决：被告
湖北匠恒贸易有限公司、甘肃坤龙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甘肃坤
龙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安徽宇维磁电器材有限公司欠款
260 万元的债权及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张伟处领取本通
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债权人：张伟


